附件1
呼伦贝尔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载智能终端安装维护须知

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要求，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配合做好车载智能终端设备（以下简称终端设备）安装工作，并做好终端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具体事项如下：

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的规定，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时应保证车载信息化设备等完好有效；对不按照规定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不按照规定使用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安装符合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是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是巡游出租车合法运营的前提，经营者应依法自行配置，费用自理。但考虑到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经营困难，为切实减轻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负担，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向上争取，成功争取到专项资金购置终端设备，免费提供给出租汽车经营者使用。对于接到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安装的，行业管理部门将视其自愿放弃本次免费安装机会，将由个人承担设备安装和后期流量费用。
确保车载信息化设备正常有效使用是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是巡游出租车合法运营的前提。中标企业将为每台终端设备提供8年的流量支持，8年后，鼓励出租汽车经营者、相关运维企业通过出让出租车顶灯广告经营权置换运维费用等市场化方式解决终端设备流量费用问题。
中标企业将为每台设备提供3年的质保，3年后，鼓励出租汽车经营者、相关运维企业通过出让出租车顶灯广告经营权置换运维费用等市场化方式解决终端设备维护费用问题。
五、本项目由中标企业深圳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安装维护工作，各企业及驾驶员应配合安装运维单位做好终端设备的安装及维护工作。车载智能终端设备包括：智能终端主机、驾驶员人脸识别高清摄像头、车内车外摄像头、一键报警按钮、服务评价器、定位天线、存储设备及配线等。

六、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服从辖区行业管理部门的调度，由行业管理部门组织并督促所属车辆在规定时段到指定地点安装终端设备。

七、出租车企业应建立相关终端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定期组织驾驶员进行规范操作培训，督促驾驶员规范使用、定时检测，企业或驾驶员发现设备出现故障的，应及时拨打项目中标单位维护电话进行检测维修。

八、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不得故意破坏（包括人为破坏、剪拔、污损相关通讯线路、插头、显示屏、摄像头，拆取设备配件等行为）。经查证，属个人故意破坏的，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造成的损失及修复成本，由破坏人承担。

九、本设备具备故障自动监测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后，安装运维单位将通知出租车企业督促驾驶员及时对设备进行维护，驾驶员在接到设备维护通知后应尽快到相应维护点进行修复，超时且无正当理由，未按时进行修复的，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十、接多次终端设备故障通知拒不维护或多次发生人为损毁终端设备情况的，设备安装运维单位有权追缴该车终端设备，丢失和损毁部分照价进行赔付，该车及驾驶员将列入黑名单，不再享受免费安装的权利。

十一、车辆报废更新前5日内，车辆所有人持行业管理部门开具的报废更新证明到指定维护点归还已装的全套终端设备。车辆更新完毕，车辆所有人持加盖行业管理部门公章的重新安装申请表，到报废时归还终端设备的维护点将已拆除全套终端设备进行重新安装。报废更新车辆未归还设备导致设备损毁，车辆所有人应承担所造成的损失，照价赔偿相关设备后，由安装运维单位重新安装。

十二、终端设备使用的工业级存储卡及通讯卡为终端设备重要组成部分，车辆驾驶人员不得随意拔插，由此造成的车辆数据缺失、传输性能损坏等不利后果由当事人承担。

我已认真阅读知晓上述全部内容，并承诺按上述要求配合做好终端设备的安装使用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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